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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執行董事辭任及

提名執行董事候選人

執行董事辭任

陽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
會」）宣佈，本公司於2025年3月26日收到執行董事趙宗仁先生及王永文先生的辭呈。由於
年齡原因，趙宗仁先生向董事會提出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、副董事長職務，王永文先生
向董事會提出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、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委員及主任委員職務。

趙宗仁先生及王永文先生已確認，彼等與董事會並無任何意見分歧，亦無任何有關其辭
任之其他事項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。

提名執行董事候選人

董事會於2025年3月26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《關於提名公司第六屆董事會執行董事候選
人的議案》，提名王霄鵬先生（「王先生」）為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執行董事候選人，並將進
一步提交本公司股東會審議通過。王先生的任期自公司章程規定的程序履行完畢且中國
保險監管機構核准其董事任職資格之日起計算，至第六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止，任期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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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可以連選連任。在新任董事正式履職前，由執行董事李科先生履行董事會風險管理委
員會委員及主任委員職務。

王先生的簡歷載列如下：

王霄鵬先生，1973年12月出生，自2024年2月至今任本公司副總經理、審計責任人。王先
生自2007年12月加入本集團，曾任陽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「陽光財險」）副總經理
（2021年7月至2022年7月任陽光財險副總經理（主持工作））、陽光財險總經理助理，陽光
財險安徽分公司總經理、副總經理、總經理助理等職位。加入本集團之前，王先生曾任
職於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界首支公司、阜陽分公司、亳州分公司。王先生於
2017年12月自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取得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專業碩士學位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王先生通過本公司員工持股計劃間接持有本公司435,000股境內未上市股
份。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除上述披露外，王先生確認：(1)其於過去三年並無在其他上市公司擔
任董事職務，亦無其他主要任命及專業資格；(2)其未在本公司及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擔任
任何其他職務；(3)其與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董事、監事、高級管理人
員、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；(4)其並無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香港《證券及期貨
條例》第XV部所界定之任何權益；以及(5)概無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
則》第13.51(2)(h)至(v)條之規定須予披露之任何其他資料，亦無與其委任有關之任何其他
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留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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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將與王先生訂立董事服務合約。於任期內，王先生將依據其在本公司及附屬公司
所承擔或履行的工作職責按有關規定和制度確定領取薪酬。王先生不以董事身份在本公
司領取董事薪酬。

承董事會命
陽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聯席公司秘書
舒高勇

香港，2025年3月26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維功先生、李科先生及彭吉海先生；非執行
董事蔡其武先生、王京偉先生、陳勇先生、錢毅群女士及侯惠勝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
事劉湛清先生、賈寧女士、吳曉球先生、洪崎先生及徐瑩先生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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